采购需求
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投标人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且此方案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2.政府采购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投标人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投标人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3.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本项目不涉及到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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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1.合同生效后，采购人向中标人付至合同价的70%；
2.中标人按照采购人要求及赛事文件约定完成2026年度相关活动，于2026年12月31日前向采购人提出支付申请，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20%。
3.项目履约完成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剩余合同价款。
4.采购人每次付款前中标人应提供等额有效的发票给采购人，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

	2
	服务地点
	安徽省内，具体按采购人指定地点。

	3
	服务期限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7年3月1日前完成所有服务内容

	4
	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标的名称：安徽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
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二、项目概况
2026年安徽省“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暨安徽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以线下形式开展，参赛运动队员不少于 300人，比赛天数为3天，开展项目为足球、篮球、排球、田径、武术等，可结合安徽特色项目，国家推广的青少年体育项目等增加项目，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组队参加全国冬季和夏季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
三、服务需求
（一）活动名称
2026年“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暨安徽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
（二）活动参加人数、天数
参赛运动队员不少于300人，比赛天数为3天。
（三）比赛举办地点
安徽省内，具体按采购人指定地点。
（四）比赛举办时间
具体按采购人指定时间。
（五）比赛项目、器材设施条件要求
（1）100人会议室。
（2）篮球场地：保证至少1片标准比赛场地和1片热身场地。
（3）足球场地：保证1片标准式足球比赛场地。
（4）比赛场地配备满足比赛要求的打印机，复印机，笔记本电脑，摄像机各1台，办公用品，话筒，喇叭，对讲 机；场地设置计分系统各1套，医疗药品和器材若干。
足球、篮球、排球、田径、武术等，可结合安徽特色项目、国家推广的青少年体育项目等自行制定，不得少于六个项目。
（六）裁判、竞赛辅助人员选调、酬金及组织实施能力要求：
1.根据比赛需要，保障比赛所需的裁判、工作人员、辅助人员和志愿者。
2.裁判员及工作人员酬金由中标人承担。
（七）医疗及应急能力
1.各项比赛期间，赛场外应安排救护车一辆，车内必备以下设备：冰袋（一次性）、急救箱（包）、氧气瓶（固定在车上）、氧气袋、心电图机、监护仪、除颤仪、快速血糖测定仪、软担架、移动式担架床。
2.各项比赛及赛前训练期间，场地内应配备1名医生（具有医师资格证书）、1名护士（具有护士资格证书），配备相关急救药品（多个比赛场馆要分别配备）。
（八）食宿标准及条件
1.比赛接待宾馆应当干净、卫生、安全，有空调；就餐条件应达到卫生B类。
2.裁判员及竞赛工作人员，运动队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均应安排标准间，具备单独床铺。
3.中餐、晚餐菜品不得少于6个。
（九）宣传推广
[bookmark: _GoBack]加强宣传推广工作，扩大活动影响力，主流媒体报道不少于10篇/条，网络媒体报道不少于10家，拍摄短视频不少于10条，宣传视频和总结视频各1条。
（十）中标人负责组队参加全国冬季和夏季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
（十一）无形资产开发
各项比赛无形资产开发权属于采购人，中标人或承办单位进行无形资产开发应提前与采购人协商。
四、报价要求
本项目报总价，报价包含但不限于场地使用费和开、闭幕式、竞赛组织、宣传推广、竞赛器材、场地布置、裁判员 和工作人员食宿费、交通差旅费、劳务费用、各参赛队赛区交通费、食宿费，组队参加全国青少年冬季和夏季阳光体育大会等费用，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保持不变，不得以任何理由向采购人要求增加费用。
五、其他要求
1.中标人应为参赛单位提供比赛秩序册、成绩册各2份。
2.活动结束后15天内，中标人须将比赛工作总结2份，秩序册、成绩册（纸质3份和pdf 文件）送交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
3.活动结束后15天内，中标人须将比赛秩序册、成绩册各2份寄各市体育行政部门。

